
 

 

甘肃省实施防汛条例细则 
 

  1993年7月3日省政府令第2号公布 

 

  2002年7月9日省政府令第27号令第一次修正 

 

  2010年12月2日省政府令第76号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省防汛抗洪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省境内的一切防汛抗洪活动。 

 

  第三条 

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参加防汛抗洪的义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是防汛抗洪

的重要力量。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设立省防汛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全省的防汛抗洪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设立防汛指挥部，由有关部门、当地驻军和人民武装部负责人组成。 



 

  各级人民政府的首长担任指挥，统一指挥本地区的防汛抗洪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办事机构设在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地级城市市区防汛指挥

部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城建主管部门，负责管理所辖范围的防汛日常工作。县级城市市区

的防汛工作由城建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第五条 

石油、电力、邮电、铁路、公路、商业、物资、供销部门和有防汛任务的厂矿企业等单位，

汛期要设立相应的防汛机构，负责做好本行业和本单位的防汛工作。 

 

  

河道管理机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单位和江河沿岸在建工程的建设单位，必须加强对

所辖水工程设施的管理维护，保证其安全运行，并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第六条 

防汛任务较重的县级人民政府，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性防汛抢险队伍，责成有关

部门将组成人员登记造册，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责任。 

 

  第三章 防汛准备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流域综合规划和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制定防御洪水方案和

处理特大洪水的措施，由上级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机构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有防汛任务的地方，应当根据经批准的防御洪水方案制定洪水调度方案。有管辖权的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洪水调度方案，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

机构批准。 

 

  

洪水调度方案经批准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必须执行。修改洪水调度方案，应当报经原

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有防汛抗洪任务的企业单位，根据所在地区防御洪水的方案和洪水调度方案，制定本

单位的防汛抗洪措施，征得所在地防汛指挥部同意后，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水库防洪应以兴利服从防洪，确保工程安全为前提，拦洪削峰，最大限度地减免洪水

灾害。在汛期，所有水库都必须从最坏处着想，作出防御特大洪水的具体措施，并尽可

能为下游防洪和排涝提供有利条件。 

 

  第十一条 

水库工程的年度调度运用计划和渡汛方案，应在原设计的基础上，并根据工程现状，

按照确保安全，正确处理防洪与兴利的关系，分口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编报，批准后

严格执行，未经原批准单位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二条 各类水库工程调度运用计划和渡汛方案的编报审批办法。 

 

  

大型水库工程由管理单位编制，经地、市、自治州抗旱防汛指挥部审查，由省抗旱防汛

指挥部批准，报国家防汛抗旱防汛指挥部备案。 



 

  

中型水库和重要的小（一）型水库工程由管理单位编制，经地、市、自治州抗旱防汛指

挥部批准，报省防汛指挥部备案。 

 

  

小型水库工程由管理单位编制，县抗旱防汛指挥部批准，报地、市、自治州抗旱防汛指

挥部备案。 

 

  

对下游城镇、人口密集区、重要工矿区、铁路、公路、交通干线有威胁的水库工程，其审

批权限可提高一级。 

 

  第十三条 

内陆河地区水库，要制定大风季节和春汛期高水位运用的限制水位，防止冰雪溶化和

风浪对水库工程的破坏，确保春汛安全。 

 

  第十四条 

城镇和河道防讯应充分发挥河道和堤防工程的行洪、排涝能力，确保城镇人民生命财产

、各类建筑设施和农田安全。 

 

  第十五条 

城镇防洪规划，必须服从河流流域治理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城市总体规

划必须包括城市防洪和排涝设拖。 

 

  第十六条 

重点防洪城镇，每年应编报防汛渡汛计划，经地区行政公署、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后，报省人民政府、省建委和省防汛指挥部备案。 



 

  第十七条 

禁止在河道、滩区内围田造地，违章修设构筑物，禁止在洪沟两岸乱开山炸石，在河道

内乱挖沙取土。需要取土时，须经河道主管机构批准，有组织有计划地在指定地点内挖

取。 

 

  第十八条 

蓄滞洪区的安全与建设规划，由所在地、市、自治州防汛指挥部组织有关部门和市县制

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九条 

每年汛前由各地、市、自治州防讯指挥部协同水利、交通、城建等部门对辖区内各防汛重

点及全区的防讯设施和防汛的准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查出影响防洪安全的问题及

处理措施，报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并按照其要求予以办理。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江河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防洪设施的通信建设要列入计划，给予保

证。大型和重点中型水库及重要河堤段都应设置有线电话，有条件的汛期要设电台。一

般中型水库和小（一）型水库应设有线电话。无通信设备的边远山区，要规定报警信号

，及时传递汛情，并要制定暴风雨时期情报的传递办法。 

 

  第四章 防汛与抢险 

 

  第二十一条 

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五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有特殊情况临时变更。防汛期内，各级防

汛指挥部必须要负责人主持工作。防汛办公室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及时掌握汛情，

按照防御洪水方案和汛期调换运用计划进行调度。 

 



  第二十二条 

在汛期，河道、水库、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在执行讯期调度运用计划时

，必须服从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统一调度指挥。 

 

  

在汛期，以发电为主的水库，其汛限水位以上的防洪库容以及洪水调度运用必须服从

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 

 

  第二十三条 

在汛期，河道、水库、水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按照规定对水工程进行巡查

，发现险惰，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防汛指挥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其他任何

单位和个人发现水工程设施出现险情，应立即向防汛指挥部和水工程管理单位报告。 

 

  第二十四条 

在汛期，气象、水文部门必须及时向各级防汛指挥部提供有关天气预报，实时气象信息

和水文预报；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应当及时运送防汛抢险人员和物资；电力部门保

证防汛用电。 

 

  第二十五条 

在汛期，电力调度通信设施必须服从防汛工作需要，邮电部门必须保证汛情和防汛指

令的及时、准确传递，广播、电视、公路、铁路、民航、公安、林业、石油等部门应当运用

本部门的通信工具，优先为防汛抗洪服务。 

 

  第二十六条 

在紧急防汛期，各极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必须由人民政府负责人主持工作。 

 



  第二十七条 

在紧急防汛期，公安部门应按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的要求，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

卫工作。必要时须由有关部门依法实行交通管制。 

 

  第二十八条 

在紧急防汛期，为了防汛抢险需要，防汛指挥部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

、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或给予适当补偿。因抢险需要取土占地、砍

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拦，但事后应将采伐情况报当地县

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并补办林木采伐手续。 

 

  第二十九条 

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或意外事故，危及工程安全，抢护不及或通讯中断无法与上级联系

时．当地防汛指挥部门可按原已批准的防御超标准洪水方案，采取非常措拖，保证提

坝安全。同时，应通过一切途径向下游紧急报警，通知下游地方政府，组织群众安全转

移。 

 

  第三十条 

在发生洪水灾害的地区，物资、商业、供销、农业、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应当做好抢

险救灾物资的供应和运输；民政、教育等部门应当做好灾区群众的生活供给、学校复课

以及恢复生产等救灾工作；水利、电力、邮电、公路等部门应当做好水毁工程的修复工

作：卫生部门要做好医疗防疫工作，密切监视疫情动态，防止各类传染病流行蔓延。 

 

  第三十一条 

各级防汛指挥部，应当按照国家统计部门批准的洪涝灾害统计报表的要求，及时核实

，统计上报洪涝灾情，不得虚报、瞒报、伪造、篡改。 

 

  第三十二条 

洪水灾害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指挥部应当积极组织和帮助灾区群众恢复和发展

生产。修复水毁工程所需费用．应当优先列入有关主管部门年度建设计划。 



 

  第五章 防汛经费和物资 

 

  第三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部要安排防汛经费，分别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四条 

有防汛任务的地区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承担一定的防汛抢险的劳务和费用，具体办法另

行制订。 

 

  第三十五条 

重要的防洪工程和险工险段，要在现场储备一定数量的防汛抢险物资和器材。各级防汛

指挥部都要储备一定数量的防讯抢险物资，由商业、供销、物资部门代储的，可支付适

当的保管费。受洪水威胁的单位和群众应当储备一定的防讯抢险物料。 

 

  防汛抢险所需的物资，由计划主管部门在年度计划中予以安排。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在抗洪抢险中、组织严密，指挥得当，防守得力，奋力抢险，出色完成任务者； 

 

  

（二）坚守岗位，查险认真．遇到险情，及时报告，奋力抗洪抢险，在危险关头抢救

群众，保护国家财产成绩突出者； 

 



  （三）为防汛调度、抗洪抢险献计献策，效益显著者； 

 

  

（四）气象、水文部门测报、预报准确及时，传递迅速，因而减轻重大洪水灾害者； 

 

  

（五）及时供应防汛物料，爱护防汛器材，节约开支，完成防汛抢险任务成绩显著者

； 

 

  （六）其它有特殊贡献，成绩突出者。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根据情况轻重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拒不执行有管辖权的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调度方案、洪水调度方案和防洪抢险指

令的； 

 

  （二）玩忽职守，或在防汛抢险紧要关头，临阵逃脱的； 

 

  （三）值班人员不坚守工作岗位，造成水情、汛情、险情误传，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非法扒口决堤决坝，造成严重危害的； 

 

  （五）偷盗、挪用贪污防汛经费、物资器材、救灾钱款和物资的。 



 

  （六）阻碍防汛指挥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七）盗窃、破坏堤防、护岸、闸坝等水工建筑物和防汛设施及水文测量设施、气象测报

设施、通讯照明设施的； 

 

  （八）其它危害防汛抢险工作的。 

 

  第三十八条 

对违犯本细则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

，不得打击报复，违者依法惩处。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水电厂的防汛工作按照水利电力部颁发的《水电厂防汛管理暂行办法》办理。 

 

  第四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甘肃省防汛工作

条例》同时废止。 


